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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长江职业学院课堂教学秩序管理
办法》的通知

各院部、机关各处室：

现将《长江职业学院课堂教学秩序管理办法》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长江职业学院课堂教学秩序管理办法

长江职业学院

2016 年 8 月 3 日



附件：

长江职业学院课堂教学秩序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课堂教学管理、规范课堂教学秩序、提

高课堂教学质量，推动教风学风建设，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教师课堂教学要求

第二条 高度重视课堂教学工作。执行《长江职业学院

教师日常行为规范》，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以学生为本的原

则，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与方法，引导学生自

主学习，努力提高教学技能和水平，不断增加课堂教学的吸

引力，提高教学质量。

第三条 践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德高为范，身正为师，

衣冠整洁，仪表端正，言行文明，举止得体。严禁使用不尊

重学生的语言和相关行为，严禁出现违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

策、违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等的言行。

第四条 严格遵守课堂教学纪律。未按规定办理手续或

未经批准，不得擅自调课、停课、请人代课；不得任意减少

课时；提前五分钟进入教室准备，不得迟到和提前下课；不

得以任何理由随意离开课堂；不得在课堂上做与教学无关的

事。违反者，一经查实，严格按照《长江职业学院教学事故

认定与处理办法》处理。



第五条 强化课堂教学秩序管理。任课教师是课堂教学

秩序的第一责任人，要充分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主导作用。

未经教师允许严禁学生使用电子设备；对迟到、早退、讲话、

吃东西、睡觉、玩手机、不记笔记等违反课堂纪律的学生，

要严格管理，及时制止，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对违反课堂纪

律情节严重者，要及时通报给院部处理。

第六条 严格课堂教学考勤管理。根据所授课程的特点

采取多种形式的课堂考勤，如随机点名、课堂点名提问、课

堂测验或小作业等，及时掌握学生到课情况，课堂考勤记录

作为课程平时成绩的重要依据。

第七条 激发学生潜能打造高效课堂。教师应以饱满的

情绪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加强与学生的沟通和交流，采用灵

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方法，做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和引导者，激

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第三章 学生课堂行为要求

第八条 严格执行《长江职业学院学生课堂行为规范》

规定。不迟到、早退或旷课。着装得体，举止文明。不穿奇

装异服、拖鞋进入教室。严禁在教室内吸烟、随地吐痰和乱

扔垃圾。

第九条 提前五分钟进入教室。擦净黑板和讲台，携带

与上课相关的书籍、资料、笔记本及必备的学习用具，做好

课前准备。

第十条 尊重老师，服从老师管理。上课时不得睡觉，

不得随意出入课堂，不做与课堂教学无关的事，不妨碍他人



听课。经任课教师允许方可使用手机及其他通讯设备，保持

课堂良好纪律和秩序。听课时遇到问题，应举手示意，经教

师同意后起立提问。

第十一条 对课程教学的意见和建议，应及时向教师本

人或通过教学信息员向教师反映，不得采取不认真听课、逃

（旷）课、不参与课堂活动、早退、不完成或不提交作业等

方式。

第十二条 学生党员、学生干部及学生骨干应成为课堂

行为的模范，并认真带领广大同学自觉遵守课堂行为规范。

分团委、学生会、班委会等学生组织要切实做好学生课堂行

为规范宣传、自我督察等工作。

第四章 课堂教学检查要求

第十三条 辅导员是课堂秩序的重要管理者，课前（后）

抽查学生到课情况及听课情况，及时与任课教师进行沟通。

严格执行学生请（销）假制度，及时处理任课教师提供的课

堂考勤和课堂纪律信息，对违反课堂教学秩序的现象及时整

改。

第十四条 各院部建立常规教学检查方案，经常性开展

课堂教学秩序自查活动，并建立检查档案。对违反课堂教学

秩序相关规定的教师和学生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批评教育，对

经过教育不改并达到处分程度的，及时提出处理意见，并上

报学校主管部门处理。



第十五条 各级管理人员要严格遵守《长江职业学院领

导干部听课管理暂行办法》，切实深入教学第一线，了解课

堂教学情况，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第十六条 教务处不定期对教学进度、教学内容，教师

上课迟到、提前下课、缺勤、擅自调改课、课堂纪律以及学

生到课率、听课等情况进行检查，对相关问题及时进行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从发布之日开始执行。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长江职业学院 校长办公室 2016 年 8 月 3 日印发

共印 35 份


	现将《长江职业学院课堂教学秩序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